附件4：

选调教师报名承诺书
葫芦岛市教育局：

本人郑重承诺：

一、若被录用，将完全服从单位的工作安排，接受单位分配的教学任务及其他相关工作（包含值班值宿），恪尽职守，认真完成各项工作任务。
二、自报道之日起五年内，不提出工作调动申请，安心在本单位从事教育教学工作，为学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三、通过“农村十年”政策取得高级教师专业技术职务人员办理交流手续时，接受取消高级教师职务资格及岗位聘任的处理意见。

四、如违反本承诺，将自行承担因此产生的一切后果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日期：

